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琼卫规〔2023〕1 号 

 

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处罚 

裁量权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卫生健康委、综合行政执法局，乐城医疗药品

监督管理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

发〔2022〕27 号）要求，省卫生健康委对原《海南省卫生和计划

生育委员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》进行修订，形成了《海

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处罚裁量权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3 年 4 月 19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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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行政处罚裁量权管理办法 
 

第一条 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实

施行政处罚过程中，对违法行为、情节在法定范围幅度内参照轻

微、一般、较重、严重违法裁量阶次，给予不予处罚、从轻、减

轻、从重的判断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查

处卫生健康行政违法行为时，应参照《海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

裁量基准》的酌定裁量因素，在行政职权范围内进行裁量，合理

适用处罚种类、处罚幅度，对违法行为酌情量罚，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的权限。 

第三条  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开，在具体实施时，应及时

告知当事人确定裁量的阶次、理由、依据等内容。作出行政处罚

的部门应在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中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适用情

况予以明确，载明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因素、阶次和基准。 

第四条  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

正违法行为。当事人有违法所得，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，应当予

以没收。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。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五条 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不予行政处罚。 

（一）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，不予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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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，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； 

（二）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

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，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

看管和治疗； 

（三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

予行政处罚； 

（四）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

政处罚（具体首违免罚清单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，不在

清单内的应依法予以行政处罚）； 

（五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

罚。 

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遵循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

人进行教育。 

第六条 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

罚。 

（一）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

的； 

（二）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

人、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三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（包含而不仅

限于机构自查发现改正的、积极或主动配合行政部门消除危害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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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的）； 

（四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五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 

（六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 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

罚的。 

有以上情形之一的轻微违法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，不予行政

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。一般违法、较重违法、

严重违法可以酌情降低一级裁量阶次进行行政处罚。 

第七条 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重行政处罚。 

（一）造成公民或者居民伤残或死亡的； 

（二）同一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过的； 

（三）故意隐瞒、伪造、篡改、毁损证据材料的； 

（四）抗拒行政执法的； 

（五）造成传染病爆发流行的； 

（六）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，为了控制、减轻和

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，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。 

有以上情形之一的，应按照较重或严重违法阶次进行处罚，

符合从轻或减轻情形之一的，最低不得低于较重违法阶次进行行

政处罚。 

第八条  同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从重情节的，并且不符合

从轻或减轻情节的，应当按严重违法裁量阶次予以处罚；同时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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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两个或两个以上从轻情节的，并且不具有从重情节或法定严重

违法情节的，应当按轻微违法的最低幅度予以处罚；同时具有一

个或多个从重、从轻、减轻等情节的，应当综合考虑，根据主要

情节作出具体处罚决定。涉嫌犯罪的，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，

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九条  《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行政

处罚罚款涉及“以上”“以下”的均含本数。 

第十条 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另有规定

的从其规定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海南省卫生和计

划生育委员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》同时废止，在本办法

实施前的违法行为，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，如符合从轻、减

轻或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，应当从轻、减轻或不予行政处罚。 

 

附件：海南省卫生健康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2023 年版）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司法厅。 

 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9 日印发 

校对人：王勇 


